附件2：

2015年国家环境监测网络运行与设备购置及更新项目：

国家地表水环境监测运行

——国家水质自动监测托管运行协议书
为加强国家环境监测网（以下简称国家网）水质自动监测运行管理，规范国家网运行补助经费的拨付和使用，根据财政部对中央财政资金的有关管理规定，及环保部对国家网运行管理的要求，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简称甲方）与            （简称乙方）就乙方托管的          （全部自动站名称）共      个水质自动监测站的运行与管理事宜，经协商签定如下协议。
一、甲方根据财政部和环保部对国家网年度监测任务要求，及财政部批复的国家网水质自动监测运行经费年度预算，向乙方拨付国家网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和管理补助经费共计       万元。包括：
①乙方承担水质自动站日常运行维护费       万元（已扣除上年度（2014年）水站运营维护公司为乙方托管的各自动站提供零备件代购和维修等费用        万元）；
②乙方托管的          （水质自动站名称）共   个水站开展总氮磷监测，共补助       万元（3万元/站）；
③乙方托管的          （水质自动站名称）共   个水站开展叶绿素监测，共补助         万元（3万元/站）；

④乙方托管的          （水质自动站名称）共   个水站开展VOC监测，补助             万元（6万元/站）；

⑤乙方托管的          （水质自动站名称）共   个水站开展生物毒性监测，补助         万元（5万元/站）。
二、乙方负责完成所承担的国家网水质自动监测站的运行与管理工作；执行环保部和甲方关于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各项管理规定；接受甲方的技术和业务指导；按甲方规定的时间和形式上报监测数据，并对监测数据负责；参加由甲方主办的相关技术培训和交流活动。

三、本协议拨付的国家网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补助经费由乙方统一安排用于本水质自动站的运行和管理工作，运行补助费用包干使用，不足部分由乙方负责补贴；运行补助费的使用必须按照国家财政部对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的有关管理规定，实行专款专用，保证项目经费执行的科学、安全、合理。甲方有权利定期对经费的使用进行检查。
四、甲方有权利对乙方承担的国家网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和管理工作进行业务考核，乙方有义务配合甲方业务考核工作。

五、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乙方：    环境监测中心（站）
（公章）                          （公章）

负责人签章：                   负责人签名： 

二○一五年   月    日           二○一五年   月   日
（以下内容作为拨款重要依据，请务必认真填写，保证收款单位、开户名称、协议签署单位三者的一致，如不一致须另附说明。开户银行名称须填写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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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址及邮编：

PAGE  
- 1 -

